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明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顏紹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二  人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顏紹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江鎬佑律師

被      告  麥永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湯雅竣律師

被      告  柯俊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包經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包安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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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杜偉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麥庸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五  人

共      同

指定辯護人  王國論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15145、15158號、112年度偵字第2835、3158、

3945、4827）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

532、5533、55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明德犯頂替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顏明德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

麥庸正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顏明德為掩護其子顏紹宗、顏紹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

行，竟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

月9日警詢時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均謊稱

其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林地

(GPS TWD97 X：225372.367，Y：0000000.621)獵殺1隻臺灣

黑熊，以此方式隱避真正獵殺上開臺灣黑熊之人犯顏紹宗、

顏紹恩而頂替之，足以妨害偵查機關偵查權行使及追訴犯罪

之正確性。嗣顏明德及顏紹宗見事跡敗露而於偵查中供出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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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查起

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明德坦承不諱（見偵一卷【卷別

對照表詳如後】第333至334頁，偵二卷第203至205頁，本院

卷一第335至350頁，本院卷二第159至181頁，本院卷三第22

1至246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之供述相符（見警四卷一第97至102頁，偵二卷第119至

122、253至256頁），並有同案被告顏紹宗陳報自白書（偵

二卷第357至389頁）附卷可佐，綜上所述，足認被告顏明德

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犯行堪以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顏明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第1項意圖使

犯人隱避而頂替罪。

　㈡復按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

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顏明德

與同案被告即被頂替人顏紹宗、顏紹恩係父子關係，此有被

告顏明德及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99、203、303至304頁），

被告顏明德所犯之頂替罪，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

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顏明德明知係同案被告

顏紹宗、顏紹恩攜帶獵槍射殺臺灣黑熊，惟仍意圖使真正行

為人隱避，而向前往處理之警察及檢察官表明其為行為人，

以影響犯罪偵查之正確性，並妨害司法之公正性，所為並無

可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顏明德於偵訊中即主動坦承犯

行，且其係基於父子情誼犯下本案，並兼衡被告顏明德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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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自營民宿月收入新臺幣（下

同）1、2萬元、目前務農及從事臨時工月收入1萬元、無負

債、名下有土地之經濟狀況、及已婚、有3位成年子女、需

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見本院卷四第145頁）以及本案之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

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下稱被告9人）所

涉犯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均如附表所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行

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

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

強、杜偉豪、麥庸正均坦承有上開犯行，惟否認係基於營利

目的所為等語；訊據被告包安榮堅詞否認有何如附表所示之

犯行，辯稱：我沒有碰到丙熊，我去的時候丙熊已經死亡等

語。經查：

　㈠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將

非營利自用列為不罰之行為：　　　

　⒈按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

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

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

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

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

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

第21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

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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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

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

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

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

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

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

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

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

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

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

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

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

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

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

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行政罰代

替、排除刑罰之方式，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

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為

「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

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

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之限制」，將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

應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

　⒊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修法理由：「...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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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非

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

限；又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

六月八日會銜核釋本條第一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

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

者』，包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非營利自

用』行為，爰修正第一項，增列『非營利自用』之要件，納

入原住民族非營利自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

為，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觀諸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

理由：「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及第二項所定野生動物，包括『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

動物，惟原規定僅對原住民族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

物』處以行政罰，為平衡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之尊重

及野生動物之保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規範，爰修

正序文，明定其適用於『野生動物』...三、又原住民族倘

為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並非修正

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範圍，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論

處，併予敘明。」，可見本次修法係擴大野保法第21條之1

第1項之適用範圍，與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第1、3項之意旨

相互呼應，而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亦係配合同法第21條

之1之修法，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行政罰規範內。修正後第21條之1

第1項「非營利自用」之範圍應指原住民族自用之情，所謂

「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使用等情。

進步言之，依同法第51條之1修法理由可知，僅於基於營利

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才非屬野保法第21條之1所規

範之除罪範圍，而應依同法第41條刑罰論處，此外均無刑罰

之適用。是依體系及立法解釋下，原住民族基於營利目的以

外之其他理由獵捕野生動物，均適用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

1第1項之除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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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9人為原住民，本案之獵捕行為均係基於非營利自用，

符合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⒈查本案被告9人均為魯凱族，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

卷一第303至304、289、251、257、263、275頁，本院卷三

第21、199、203頁）可參，而為原住民。被告9人將本案附

表所示之獵物均帶回部落分配予其他族人，業據被告顏明

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麥庸正於偵查及審

理中自承（見偵一卷三第114至115頁，偵二卷二第310頁，

偵二卷三第18頁，偵三卷第82頁，偵四卷第112、153至154

頁，偵五卷第22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0頁），核與證人

顏紹君、彭玉花、柯成哲、歐文明、盧春明、賴秋英於警詢

之證述相符（見警一卷第147至149頁，警四卷一第361頁，

警三卷第225至229、255至256、263至264頁，警六卷第71至

72、75至76頁）。被告9人獵得附表所示之獵物後均帶回部

落與親友分享及自己食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9人販賣

如附表所示之獵物，可見被告9人獵捕係基於供己食用之非

營利目的及其傳統文化而為獵捕，自與營利無關。依前所

述，被告9人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

而不罰。至於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因丁熊有侵入部落吃族人

狗而獵殺等情，惟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亦非為營利販售丁熊

而獵殺之，又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基於保護部落族人而獵

殺，應屬原住民族日常生活起居方式之文化，亦符合本次野

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所保障之範疇，是自有本條項

之適用。另被告柯俊光獵殺甲熊部分，係因甲熊於其採集牛

樟芝時向其方向靠近，被告柯俊光為避免受甲熊攻擊而射殺

之，業據被告柯俊光於偵查中自承（見偵三卷第22頁），是

被告柯俊光之行為亦符合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不罰之

情。

　⒉又原住民族狩獵傳統，學習的不僅是狩獵知識與技巧，還包

括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瞭解、各種動物習性、足跡、獵徑之

分辨，並以尊敬自然與畏懼自然的態度，學習與山、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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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共同生存，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

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形成其人、物（包含動、植

物）及土地相連結的特殊文化。依學者之觀察及研究，原住

民族進行狩獵活動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原住民族狩獵時會

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

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

然的不知感恩，祖靈會把他打獵的權利拿走，使他再也打不

到獵物等等。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於山林中之野生動物之

利用，既源於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生態與文化知識，並存有

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參照）。雖檢察官論告

認為原住民族並無獵殺黑熊之傳統文化，故被告9人無動保

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惟以此認定獵捕黑熊不符合傳統

文化，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展現之精神及價值，與前

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

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

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

恩」不符，亦與釋字第803號解釋、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

修法目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意旨有違。況被告9人所

屬之大武部落，經學者研究大武部落過去曾視黑熊為禁忌獵

物，惟隨西方信仰進入部落後，而有所改變，熊肉可以納貢

給頭目，以此分享見證獵人戰功；其中獵得之黑熊骨骼會用

來做頭飾，黑熊毛皮也會製成坐墊及頭飾，大武部落習俗更

僅限於有獵過熊的獵人才有資格穿戴以熊皮製成的頭飾或側

背袋，以此展現獵人之榮耀等情，有「原住民族部落民族動

物利用之知識結構探討－以屏東五個部落為例」一文（見偵

二卷三第459至460頁）附卷可參，可見被告9人基於其部落

傳統文化狩獵黑熊，亦屬有據。

　㈢基上，本案被告9人之犯行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

1項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

41條第1項第1或3款之罪，均應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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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至於被告包安榮固否認有參與附表編號4之狩獵行為，然證

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於警詢中稱：包安榮、顏紹宗和麥永榮

一同於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間及地點打獵而獵得丙熊，顏紹

宗、包安榮後來載著丙熊和我碰面，並且一起把丙熊搬到我

的得利卡箱型車上，後來我先載丙熊回部落，顏紹宗跟包安

榮再回去山上載麥永榮等語（見警三卷第49至54頁），核與

同案被告顏紹宗、麥永榮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相符（見偵三

卷第107至113頁，偵四卷第107至113頁），被告包安榮亦承

認有去到現場，如非特地約好一同打獵，自無一同在現場之

必要。惟即使如此，因被告包安榮、顏紹榮及麥永榮均非為

營利目的而狩獵，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不

罰規定，而無構成犯罪之情，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9人固有獵捕如附表所示之野生動物等情，

然被告9人既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

定，不構成如附表所示之罪，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有

利於被告之規定，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

0、5531、5532、5533、5534號案件就被告9人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犯行之犯罪事實，以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同一

事實為由，移送本院併辦，然因此部分事實經本院諭知被告

9人無罪，則上述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同一案件關係，

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將此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由檢察

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後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奕筑、周亞

蒨、何致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吳悦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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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表
編

號

行為人 行為 證據 起訴罪名

1 柯俊光 被告柯俊光基於違法獵捕、宰殺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9

年1月25日某時，持槍駕駛無車

牌紅色藍哥吉普車，前往屏東縣

霧臺鄉巴油溪附近山區採草藥，

嗣於同日19、20時許，發現1隻

臺灣黑熊(性別無法辨識，疑似

成年之熊，下稱甲熊)，遂持槍

朝甲熊胸口射擊1槍後，再朝其

頭部射擊1槍，致甲熊死亡。

被告柯俊光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

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證人賴秋

英、顏春福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同

案被告手機相片擷圖、現場照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下稱屏科大）

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柯俊光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

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2 顏明德、

顏紹恩、

顏紹宗、

杜偉豪、

麥永榮、

麥庸正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

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共同基

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

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31日

以辦理大武部落尋根活動之名

義，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

宗、杜偉豪持槍前往屏東縣霧臺

鄉來布安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

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

共獵殺臺灣水鹿4隻及臺灣野山

羊1隻；被告麥永榮、麥庸正一

同持槍，前往於屏東縣霧臺鄉隘

寮北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

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

得臺灣水鹿1隻及臺灣野山羊1

隻。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

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供述、證人歐光夫、顏文慶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內政部警

政署保安警察隊第七總隊扣案物品

目錄表、扣案物品收據、屏科大野

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

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手機、FB擷

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112年1

月17日屏輔農動字第11201882900

號函、屏東縣霧臺鄉大武社區發展

協會111年度大武部落發源地尋根

活動實施計畫及屏東縣○○鄉○○

○○鄉○○○00000000000號函、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10年5月20日

林保字第1101701156號函、112年3

月30日員警偵查報告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

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均係違

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

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

第1項第1款罪嫌。

3 顏明德、

顏紹恩、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

麥永榮及包經強等5人共同基於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

永榮及包經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

麥永榮及包經強係違反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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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紹宗、

麥永榮、

包經強

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

之犯意聯絡，於110年5月間某日

傍晚，約定一同前往狩獵，前往

即來布安溪畔後。被告顏紹宗發

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公

熊，下稱乙熊)正走下山，被告

麥永榮隨即持槍朝乙熊射擊1

槍，乙熊中槍後發現前方危險，

遂回頭往山上逃竄，被告顏紹宗

見狀開第2槍，被告顏明德、包

經強及顏紹恩於聽聞槍聲後趕赴

現場，被告顏明德持槍朝乙熊射

擊第3槍，被告包經強再補第4

槍。嗣確認乙熊死亡後，被告顏

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

及包經強一同將獵得之乙熊搬上

吉普車後車廂，由顏紹宗駕車搭

載所有人一同回到上開停車處，

被告顏紹宗改駕駛得利卡搭載被

告顏紹恩、顏明德；被告麥永榮

開吉普車搭載包經強及乙熊之死

體，返回被告顏明德所開設位於

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山上的

家」民宿餐廳。

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案號000000

000）、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

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現場照

片、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112年1

月9日吳幸如教授訪談筆錄、黃美

秀教授「台灣黑熊價多少？生態系

功能與保育角色」一文、原住民族

委員會111年12月20日新聞稿

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

嫌。

4 麥永榮、

顏紹宗、

包安榮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共

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

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

月5日14、15時許，被告顏紹

宗、麥永榮、包安榮，一同先前

往隘寮北溪一處河床高灘地由被

告麥永榮3天前所設置鋼製吊索

陷阱(俗稱山豬吊)查看是否有獵

物中陷阱。抵達後，被告麥永榮

及顏紹宗發現鋼製吊索陷阱之處

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母

熊，下稱丙熊)其右前肢誤中鋼

製吊索陷阱，被告麥永榮見狀立

持槍朝丙熊腹部射擊1槍，丙熊

中槍後趴在地面掙扎喘氣，被告

顏紹宗趁機持槍朝其腹部射擊1

槍，被告麥永榮填裝彈藥後再朝

其頭部 補開1槍。嗣丙熊中彈死

亡後，後到之被告包安榮即與麥

永榮一同將陷阱中丙熊解開，再

由被告顏紹宗扛起丙熊死體，被

告包安榮打開吉普車之後車廂使

被告顏紹宗將丙熊死體放置車

內。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112年2

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

函、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偵蒐照

片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均

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

1項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

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

1、3款罪嫌。

5 顏明德 被告顏明德基於違法獵捕、宰殺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11

年12月7日晚間，持槍前往水源

地巡視水管時，獵殺臺灣野山羊

1隻。

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

述、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

林食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

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6 顏紹宗、

顏紹恩

被告顏紹宗及顏紹恩共同基於違

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

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8日14、

15時許一同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

武村某處林地發現1隻臺灣黑熊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明德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顏紹

宗與案外人柯嘉榮將獵得之丁熊夾

在2人之間，以「三貼」及一路嬉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係違反野生

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

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

款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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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對照表】

(經辨識為成年尚未生育之母

熊，下稱丁熊)在樹上，分別持

槍朝丁熊之頭、頸部及右後肢共

射擊3槍，致丁熊死亡。

鬧方式騎車影片擷圖、111年12月1

5、23日職務報告、111年12月26日

偵查報告、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

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及112年2月

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

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111年12月20日農衛試疫學研

究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剖檢報告、

農委會林務局112年3月8日林保字

第1121606776號函、

警一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字第1120001442號卷

警二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三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四卷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一

警四卷二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二

警五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六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偵一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一

偵一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二

偵一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三

偵一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四

偵二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一

偵二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二

偵二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三

偵三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一

偵三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二

偵三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三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58號卷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45號卷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27號卷

本院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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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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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明德




            顏紹宗






上  二  人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顏紹恩




選任辯護人  江鎬佑律師
被      告  麥永榮




選任辯護人  湯雅竣律師
被      告  柯俊光




            包經強






            包安榮






            杜偉豪






            麥庸正




上  五  人
共      同
指定辯護人  王國論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145、15158號、112年度偵字第2835、3158、3945、4827）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明德犯頂替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顏明德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顏明德為掩護其子顏紹宗、顏紹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竟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9日警詢時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均謊稱其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林地(GPS TWD97 X：225372.367，Y：0000000.621)獵殺1隻臺灣黑熊，以此方式隱避真正獵殺上開臺灣黑熊之人犯顏紹宗、顏紹恩而頂替之，足以妨害偵查機關偵查權行使及追訴犯罪之正確性。嗣顏明德及顏紹宗見事跡敗露而於偵查中供出實情。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明德坦承不諱（見偵一卷【卷別對照表詳如後】第333至334頁，偵二卷第203至205頁，本院卷一第335至350頁，本院卷二第159至181頁，本院卷三第221至246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相符（見警四卷一第97至102頁，偵二卷第119至122、253至256頁），並有同案被告顏紹宗陳報自白書（偵二卷第357至389頁）附卷可佐，綜上所述，足認被告顏明德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顏明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第1項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罪。
　㈡復按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顏明德與同案被告即被頂替人顏紹宗、顏紹恩係父子關係，此有被告顏明德及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99、203、303至304頁），被告顏明德所犯之頂替罪，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顏明德明知係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攜帶獵槍射殺臺灣黑熊，惟仍意圖使真正行為人隱避，而向前往處理之警察及檢察官表明其為行為人，以影響犯罪偵查之正確性，並妨害司法之公正性，所為並無可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顏明德於偵訊中即主動坦承犯行，且其係基於父子情誼犯下本案，並兼衡被告顏明德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自營民宿月收入新臺幣（下同）1、2萬元、目前務農及從事臨時工月收入1萬元、無負債、名下有土地之經濟狀況、及已婚、有3位成年子女、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見本院卷四第145頁）以及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下稱被告9人）所涉犯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均如附表所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杜偉豪、麥庸正均坦承有上開犯行，惟否認係基於營利目的所為等語；訊據被告包安榮堅詞否認有何如附表所示之犯行，辯稱：我沒有碰到丙熊，我去的時候丙熊已經死亡等語。經查：
　㈠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將非營利自用列為不罰之行為：　　　
　⒈按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行政罰代替、排除刑罰之方式，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為「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應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
　⒊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修法理由：「...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非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又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八日會銜核釋本條第一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包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非營利自用』行為，爰修正第一項，增列『非營利自用』之要件，納入原住民族非營利自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觀諸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理由：「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野生動物，包括『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惟原規定僅對原住民族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處以行政罰，為平衡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之尊重及野生動物之保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規範，爰修正序文，明定其適用於『野生動物』...三、又原住民族倘為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並非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範圍，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論處，併予敘明。」，可見本次修法係擴大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範圍，與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第1、3項之意旨相互呼應，而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亦係配合同法第21條之1之修法，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行政罰規範內。修正後第21條之1第1項「非營利自用」之範圍應指原住民族自用之情，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使用等情。進步言之，依同法第51條之1修法理由可知，僅於基於營利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才非屬野保法第21條之1所規範之除罪範圍，而應依同法第41條刑罰論處，此外均無刑罰之適用。是依體系及立法解釋下，原住民族基於營利目的以外之其他理由獵捕野生動物，均適用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
　㈡被告9人為原住民，本案之獵捕行為均係基於非營利自用，符合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⒈查本案被告9人均為魯凱族，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4、289、251、257、263、275頁，本院卷三第21、199、203頁）可參，而為原住民。被告9人將本案附表所示之獵物均帶回部落分配予其他族人，業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麥庸正於偵查及審理中自承（見偵一卷三第114至115頁，偵二卷二第310頁，偵二卷三第18頁，偵三卷第82頁，偵四卷第112、153至154頁，偵五卷第22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0頁），核與證人顏紹君、彭玉花、柯成哲、歐文明、盧春明、賴秋英於警詢之證述相符（見警一卷第147至149頁，警四卷一第361頁，警三卷第225至229、255至256、263至264頁，警六卷第71至72、75至76頁）。被告9人獵得附表所示之獵物後均帶回部落與親友分享及自己食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9人販賣如附表所示之獵物，可見被告9人獵捕係基於供己食用之非營利目的及其傳統文化而為獵捕，自與營利無關。依前所述，被告9人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不罰。至於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因丁熊有侵入部落吃族人狗而獵殺等情，惟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亦非為營利販售丁熊而獵殺之，又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基於保護部落族人而獵殺，應屬原住民族日常生活起居方式之文化，亦符合本次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所保障之範疇，是自有本條項之適用。另被告柯俊光獵殺甲熊部分，係因甲熊於其採集牛樟芝時向其方向靠近，被告柯俊光為避免受甲熊攻擊而射殺之，業據被告柯俊光於偵查中自承（見偵三卷第22頁），是被告柯俊光之行為亦符合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不罰之情。
　⒉又原住民族狩獵傳統，學習的不僅是狩獵知識與技巧，還包括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瞭解、各種動物習性、足跡、獵徑之分辨，並以尊敬自然與畏懼自然的態度，學習與山、森林、野生動物共同生存，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形成其人、物（包含動、植物）及土地相連結的特殊文化。依學者之觀察及研究，原住民族進行狩獵活動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祖靈會把他打獵的權利拿走，使他再也打不到獵物等等。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於山林中之野生動物之利用，既源於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生態與文化知識，並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參照）。雖檢察官論告認為原住民族並無獵殺黑熊之傳統文化，故被告9人無動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惟以此認定獵捕黑熊不符合傳統文化，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展現之精神及價值，與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不符，亦與釋字第803號解釋、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意旨有違。況被告9人所屬之大武部落，經學者研究大武部落過去曾視黑熊為禁忌獵物，惟隨西方信仰進入部落後，而有所改變，熊肉可以納貢給頭目，以此分享見證獵人戰功；其中獵得之黑熊骨骼會用來做頭飾，黑熊毛皮也會製成坐墊及頭飾，大武部落習俗更僅限於有獵過熊的獵人才有資格穿戴以熊皮製成的頭飾或側背袋，以此展現獵人之榮耀等情，有「原住民族部落民族動物利用之知識結構探討－以屏東五個部落為例」一文（見偵二卷三第459至460頁）附卷可參，可見被告9人基於其部落傳統文化狩獵黑熊，亦屬有據。
　㈢基上，本案被告9人之犯行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或3款之罪，均應不罰。
　㈣至於被告包安榮固否認有參與附表編號4之狩獵行為，然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於警詢中稱：包安榮、顏紹宗和麥永榮一同於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間及地點打獵而獵得丙熊，顏紹宗、包安榮後來載著丙熊和我碰面，並且一起把丙熊搬到我的得利卡箱型車上，後來我先載丙熊回部落，顏紹宗跟包安榮再回去山上載麥永榮等語（見警三卷第49至54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麥永榮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相符（見偵三卷第107至113頁，偵四卷第107至113頁），被告包安榮亦承認有去到現場，如非特地約好一同打獵，自無一同在現場之必要。惟即使如此，因被告包安榮、顏紹榮及麥永榮均非為營利目的而狩獵，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不罰規定，而無構成犯罪之情，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9人固有獵捕如附表所示之野生動物等情，然被告9人既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不構成如附表所示之罪，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規定，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案件就被告9人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犯行之犯罪事實，以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為由，移送本院併辦，然因此部分事實經本院諭知被告9人無罪，則上述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同一案件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將此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奕筑、周亞蒨、何致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吳悦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行為

		證據

		起訴罪名



		1

		柯俊光

		被告柯俊光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9年1月25日某時，持槍駕駛無車牌紅色藍哥吉普車，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巴油溪附近山區採草藥，嗣於同日19、20時許，發現1隻臺灣黑熊(性別無法辨識，疑似成年之熊，下稱甲熊)，遂持槍朝甲熊胸口射擊1槍後，再朝其頭部射擊1槍，致甲熊死亡。

		被告柯俊光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證人賴秋英、顏春福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同案被告手機相片擷圖、現場照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下稱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柯俊光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2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麥庸正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31日以辦理大武部落尋根活動之名義，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持槍前往屏東縣霧臺鄉來布安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殺臺灣水鹿4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被告麥永榮、麥庸正一同持槍，前往於屏東縣霧臺鄉隘寮北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得臺灣水鹿1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歐光夫、顏文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隊第七總隊扣案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收據、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手機、FB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112年1月17日屏輔農動字第11201882900號函、屏東縣霧臺鄉大武社區發展協會111年度大武部落發源地尋根活動實施計畫及屏東縣○○鄉○○○○鄉○○○0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10年5月20日林保字第1101701156號函、112年3月30日員警偵查報告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3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包經強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等5人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0年5月間某日傍晚，約定一同前往狩獵，前往即來布安溪畔後。被告顏紹宗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公熊，下稱乙熊)正走下山，被告麥永榮隨即持槍朝乙熊射擊1槍，乙熊中槍後發現前方危險，遂回頭往山上逃竄，被告顏紹宗見狀開第2槍，被告顏明德、包經強及顏紹恩於聽聞槍聲後趕赴現場，被告顏明德持槍朝乙熊射擊第3槍，被告包經強再補第4槍。嗣確認乙熊死亡後，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一同將獵得之乙熊搬上吉普車後車廂，由顏紹宗駕車搭載所有人一同回到上開停車處，被告顏紹宗改駕駛得利卡搭載被告顏紹恩、顏明德；被告麥永榮開吉普車搭載包經強及乙熊之死體，返回被告顏明德所開設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山上的家」民宿餐廳。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案號000000000）、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現場照片、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112年1月9日吳幸如教授訪談筆錄、黃美秀教授「台灣黑熊價多少？生態系功能與保育角色」一文、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12月20日新聞稿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4

		麥永榮、顏紹宗、包安榮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5日14、15時許，被告顏紹宗、麥永榮、包安榮，一同先前往隘寮北溪一處河床高灘地由被告麥永榮3天前所設置鋼製吊索陷阱(俗稱山豬吊)查看是否有獵物中陷阱。抵達後，被告麥永榮及顏紹宗發現鋼製吊索陷阱之處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母熊，下稱丙熊)其右前肢誤中鋼製吊索陷阱，被告麥永榮見狀立持槍朝丙熊腹部射擊1槍，丙熊中槍後趴在地面掙扎喘氣，被告顏紹宗趁機持槍朝其腹部射擊1槍，被告麥永榮填裝彈藥後再朝其頭部 補開1槍。嗣丙熊中彈死亡後，後到之被告包安榮即與麥永榮一同將陷阱中丙熊解開，再由被告顏紹宗扛起丙熊死體，被告包安榮打開吉普車之後車廂使被告顏紹宗將丙熊死體放置車內。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偵蒐照片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罪嫌。



		5

		顏明德

		被告顏明德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11年12月7日晚間，持槍前往水源地巡視水管時，獵殺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林食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6

		顏紹宗、顏紹恩

		被告顏紹宗及顏紹恩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許一同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處林地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尚未生育之母熊，下稱丁熊)在樹上，分別持槍朝丁熊之頭、頸部及右後肢共射擊3槍，致丁熊死亡。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顏紹宗與案外人柯嘉榮將獵得之丁熊夾在2人之間，以「三貼」及一路嬉鬧方式騎車影片擷圖、111年12月15、23日職務報告、111年12月26日偵查報告、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及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111年12月20日農衛試疫學研究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剖檢報告、農委會林務局112年3月8日林保字第1121606776號函、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卷別對照表】
		警一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字第1120001442號卷



		警二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三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四卷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一



		警四卷二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二



		警五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六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偵一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一



		偵一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二



		偵一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三



		偵一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四



		偵二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一



		偵二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二



		偵二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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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明德





            顏紹宗







上  二  人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顏紹恩





選任辯護人  江鎬佑律師

被      告  麥永榮





選任辯護人  湯雅竣律師

被      告  柯俊光





            包經強







            包安榮







            杜偉豪







            麥庸正





上  五  人

共      同

指定辯護人  王國論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15145、15158號、112年度偵字第2835、3158、39

45、4827）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

2、5533、55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明德犯頂替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顏明德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

麥庸正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顏明德為掩護其子顏紹宗、顏紹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

    行，竟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

    月9日警詢時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均謊稱

    其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林地

    (GPS TWD97 X：225372.367，Y：0000000.621)獵殺1隻臺灣

    黑熊，以此方式隱避真正獵殺上開臺灣黑熊之人犯顏紹宗、

    顏紹恩而頂替之，足以妨害偵查機關偵查權行使及追訴犯罪

    之正確性。嗣顏明德及顏紹宗見事跡敗露而於偵查中供出實

    情。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查起

    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明德坦承不諱（見偵一卷【卷別

    對照表詳如後】第333至334頁，偵二卷第203至205頁，本院

    卷一第335至350頁，本院卷二第159至181頁，本院卷三第22

    1至246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之供述相符（見警四卷一第97至102頁，偵二卷第119至

    122、253至256頁），並有同案被告顏紹宗陳報自白書（偵

    二卷第357至389頁）附卷可佐，綜上所述，足認被告顏明德

    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犯行堪以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顏明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第1項意圖使犯

    人隱避而頂替罪。

　㈡復按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

    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顏明德

    與同案被告即被頂替人顏紹宗、顏紹恩係父子關係，此有被

    告顏明德及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99、203、303至304頁），

    被告顏明德所犯之頂替罪，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

    。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顏明德明知係同案被告

    顏紹宗、顏紹恩攜帶獵槍射殺臺灣黑熊，惟仍意圖使真正行

    為人隱避，而向前往處理之警察及檢察官表明其為行為人，

    以影響犯罪偵查之正確性，並妨害司法之公正性，所為並無

    可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顏明德於偵訊中即主動坦承犯

    行，且其係基於父子情誼犯下本案，並兼衡被告顏明德自陳

    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自營民宿月收入新臺幣（下同

    ）1、2萬元、目前務農及從事臨時工月收入1萬元、無負債

    、名下有土地之經濟狀況、及已婚、有3位成年子女、需扶

    養母親之家庭生活（見本院卷四第145頁）以及本案之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

    、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下稱被告9人）所涉

    犯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均如附表所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行

    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

    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

    強、杜偉豪、麥庸正均坦承有上開犯行，惟否認係基於營利

    目的所為等語；訊據被告包安榮堅詞否認有何如附表所示之

    犯行，辯稱：我沒有碰到丙熊，我去的時候丙熊已經死亡等

    語。經查：

　㈠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將

    非營利自用列為不罰之行為：　　　

　⒈按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

    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

    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

    ，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

    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

    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

    21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

    18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

    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

    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

    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

    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

    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

    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

    ）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

    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

    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

    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

    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

    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

    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

    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

    第11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

    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

    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

    」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行政罰代替

    、排除刑罰之方式，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

    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為「原

    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

    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

    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

    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應包括

    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

    」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

　⒊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修法理由：「...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

    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非營

    利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又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六月

    八日會銜核釋本條第一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

    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包

    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非營利自用』行為，爰

    修正第一項，增列『非營利自用』之要件，納入原住民族非營

    利自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並酌作文字修

    正。」；另觀諸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理由：「依本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野生

    動物，包括『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惟原規定僅對原

    住民族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處以行政罰，為平衡

    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之尊重及野生動物之保育，將『

    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規範，爰修正序文，明定其適用於『野

    生動物』...三、又原住民族倘為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

    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並非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範圍

    ，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論處，併予敘明。」，可見本次

    修法係擴大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範圍，與原住民基

    本法第19條第1、3項之意旨相互呼應，而野保法第51條之1

    之修法亦係配合同法第21條之1之修法，將原住民族基於傳

    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行政罰

    規範內。修正後第21條之1第1項「非營利自用」之範圍應指

    原住民族自用之情，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

    供本人、親屬使用等情。進步言之，依同法第51條之1修法

    理由可知，僅於基於營利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才非

    屬野保法第21條之1所規範之除罪範圍，而應依同法第41條

    刑罰論處，此外均無刑罰之適用。是依體系及立法解釋下，

    原住民族基於營利目的以外之其他理由獵捕野生動物，均適

    用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

　㈡被告9人為原住民，本案之獵捕行為均係基於非營利自用，符

    合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⒈查本案被告9人均為魯凱族，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

    一第303至304、289、251、257、263、275頁，本院卷三第2

    1、199、203頁）可參，而為原住民。被告9人將本案附表所

    示之獵物均帶回部落分配予其他族人，業據被告顏明德、顏

    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麥庸正於偵查及審理中自

    承（見偵一卷三第114至115頁，偵二卷二第310頁，偵二卷

    三第18頁，偵三卷第82頁，偵四卷第112、153至154頁，偵

    五卷第22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0頁），核與證人顏紹君

    、彭玉花、柯成哲、歐文明、盧春明、賴秋英於警詢之證述

    相符（見警一卷第147至149頁，警四卷一第361頁，警三卷

    第225至229、255至256、263至264頁，警六卷第71至72、75

    至76頁）。被告9人獵得附表所示之獵物後均帶回部落與親

    友分享及自己食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9人販賣如附表

    所示之獵物，可見被告9人獵捕係基於供己食用之非營利目

    的及其傳統文化而為獵捕，自與營利無關。依前所述，被告

    9人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不罰。

    至於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因丁熊有侵入部落吃族人狗而獵殺

    等情，惟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亦非為營利販售丁熊而獵殺之

    ，又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基於保護部落族人而獵殺，應屬原

    住民族日常生活起居方式之文化，亦符合本次野保法第21條

    之1第1項修法目的所保障之範疇，是自有本條項之適用。另

    被告柯俊光獵殺甲熊部分，係因甲熊於其採集牛樟芝時向其

    方向靠近，被告柯俊光為避免受甲熊攻擊而射殺之，業據被

    告柯俊光於偵查中自承（見偵三卷第22頁），是被告柯俊光

    之行為亦符合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不罰之情。

　⒉又原住民族狩獵傳統，學習的不僅是狩獵知識與技巧，還包

    括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瞭解、各種動物習性、足跡、獵徑之

    分辨，並以尊敬自然與畏懼自然的態度，學習與山、森林、

    野生動物共同生存，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

    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形成其人、物（包含動、植物

    ）及土地相連結的特殊文化。依學者之觀察及研究，原住民

    族進行狩獵活動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

    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

    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

    的不知感恩，祖靈會把他打獵的權利拿走，使他再也打不到

    獵物等等。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於山林中之野生動物之利

    用，既源於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生態與文化知識，並存有各

    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參照）。雖檢察官論告認

    為原住民族並無獵殺黑熊之傳統文化，故被告9人無動保法

    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惟以此認定獵捕黑熊不符合傳統文

    化，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展現之精神及價值，與前開

    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

    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

    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不

    符，亦與釋字第803號解釋、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

    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意旨有違。況被告9人所屬之大

    武部落，經學者研究大武部落過去曾視黑熊為禁忌獵物，惟

    隨西方信仰進入部落後，而有所改變，熊肉可以納貢給頭目

    ，以此分享見證獵人戰功；其中獵得之黑熊骨骼會用來做頭

    飾，黑熊毛皮也會製成坐墊及頭飾，大武部落習俗更僅限於

    有獵過熊的獵人才有資格穿戴以熊皮製成的頭飾或側背袋，

    以此展現獵人之榮耀等情，有「原住民族部落民族動物利用

    之知識結構探討－以屏東五個部落為例」一文（見偵二卷三

    第459至460頁）附卷可參，可見被告9人基於其部落傳統文

    化狩獵黑熊，亦屬有據。

　㈢基上，本案被告9人之犯行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

    項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

    1條第1項第1或3款之罪，均應不罰。

　㈣至於被告包安榮固否認有參與附表編號4之狩獵行為，然證人

    即同案被告顏紹恩於警詢中稱：包安榮、顏紹宗和麥永榮一

    同於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間及地點打獵而獵得丙熊，顏紹宗

    、包安榮後來載著丙熊和我碰面，並且一起把丙熊搬到我的

    得利卡箱型車上，後來我先載丙熊回部落，顏紹宗跟包安榮

    再回去山上載麥永榮等語（見警三卷第49至54頁），核與同

    案被告顏紹宗、麥永榮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相符（見偵三卷

    第107至113頁，偵四卷第107至113頁），被告包安榮亦承認

    有去到現場，如非特地約好一同打獵，自無一同在現場之必

    要。惟即使如此，因被告包安榮、顏紹榮及麥永榮均非為營

    利目的而狩獵，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不罰

    規定，而無構成犯罪之情，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9人固有獵捕如附表所示之野生動物等情，

    然被告9人既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

    定，不構成如附表所示之罪，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有

    利於被告之規定，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

    0、5531、5532、5533、5534號案件就被告9人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犯行之犯罪事實，以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同一

    事實為由，移送本院併辦，然因此部分事實經本院諭知被告

    9人無罪，則上述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同一案件關係，

    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將此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由檢察

    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後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奕筑、周亞

蒨、何致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吳悦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行為 證據 起訴罪名 1 柯俊光 被告柯俊光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9年1月25日某時，持槍駕駛無車牌紅色藍哥吉普車，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巴油溪附近山區採草藥，嗣於同日19、20時許，發現1隻臺灣黑熊(性別無法辨識，疑似成年之熊，下稱甲熊)，遂持槍朝甲熊胸口射擊1槍後，再朝其頭部射擊1槍，致甲熊死亡。 被告柯俊光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證人賴秋英、顏春福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同案被告手機相片擷圖、現場照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下稱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柯俊光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2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麥庸正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31日以辦理大武部落尋根活動之名義，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持槍前往屏東縣霧臺鄉來布安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殺臺灣水鹿4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被告麥永榮、麥庸正一同持槍，前往於屏東縣霧臺鄉隘寮北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得臺灣水鹿1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歐光夫、顏文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隊第七總隊扣案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收據、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手機、FB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112年1月17日屏輔農動字第11201882900號函、屏東縣霧臺鄉大武社區發展協會111年度大武部落發源地尋根活動實施計畫及屏東縣○○鄉○○○○鄉○○○0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10年5月20日林保字第1101701156號函、112年3月30日員警偵查報告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3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包經強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等5人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0年5月間某日傍晚，約定一同前往狩獵，前往即來布安溪畔後。被告顏紹宗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公熊，下稱乙熊)正走下山，被告麥永榮隨即持槍朝乙熊射擊1槍，乙熊中槍後發現前方危險，遂回頭往山上逃竄，被告顏紹宗見狀開第2槍，被告顏明德、包經強及顏紹恩於聽聞槍聲後趕赴現場，被告顏明德持槍朝乙熊射擊第3槍，被告包經強再補第4槍。嗣確認乙熊死亡後，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一同將獵得之乙熊搬上吉普車後車廂，由顏紹宗駕車搭載所有人一同回到上開停車處，被告顏紹宗改駕駛得利卡搭載被告顏紹恩、顏明德；被告麥永榮開吉普車搭載包經強及乙熊之死體，返回被告顏明德所開設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山上的家」民宿餐廳。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案號000000000）、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現場照片、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112年1月9日吳幸如教授訪談筆錄、黃美秀教授「台灣黑熊價多少？生態系功能與保育角色」一文、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12月20日新聞稿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4 麥永榮、顏紹宗、包安榮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5日14、15時許，被告顏紹宗、麥永榮、包安榮，一同先前往隘寮北溪一處河床高灘地由被告麥永榮3天前所設置鋼製吊索陷阱(俗稱山豬吊)查看是否有獵物中陷阱。抵達後，被告麥永榮及顏紹宗發現鋼製吊索陷阱之處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母熊，下稱丙熊)其右前肢誤中鋼製吊索陷阱，被告麥永榮見狀立持槍朝丙熊腹部射擊1槍，丙熊中槍後趴在地面掙扎喘氣，被告顏紹宗趁機持槍朝其腹部射擊1槍，被告麥永榮填裝彈藥後再朝其頭部 補開1槍。嗣丙熊中彈死亡後，後到之被告包安榮即與麥永榮一同將陷阱中丙熊解開，再由被告顏紹宗扛起丙熊死體，被告包安榮打開吉普車之後車廂使被告顏紹宗將丙熊死體放置車內。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偵蒐照片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罪嫌。 5 顏明德 被告顏明德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11年12月7日晚間，持槍前往水源地巡視水管時，獵殺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林食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6 顏紹宗、顏紹恩 被告顏紹宗及顏紹恩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許一同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處林地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尚未生育之母熊，下稱丁熊)在樹上，分別持槍朝丁熊之頭、頸部及右後肢共射擊3槍，致丁熊死亡。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顏紹宗與案外人柯嘉榮將獵得之丁熊夾在2人之間，以「三貼」及一路嬉鬧方式騎車影片擷圖、111年12月15、23日職務報告、111年12月26日偵查報告、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及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111年12月20日農衛試疫學研究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剖檢報告、農委會林務局112年3月8日林保字第1121606776號函、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卷別對照表】

警一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字第1120001442號卷 警二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三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四卷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一 警四卷二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二 警五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六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偵一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一 偵一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二 偵一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三 偵一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四 偵二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一 偵二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二 偵二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三 偵三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一 偵三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二 偵三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三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58號卷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45號卷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27號卷 本院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一 本院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二 本院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三 本院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明德




            顏紹宗






上  二  人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顏紹恩




選任辯護人  江鎬佑律師
被      告  麥永榮




選任辯護人  湯雅竣律師
被      告  柯俊光




            包經強






            包安榮






            杜偉豪






            麥庸正




上  五  人
共      同
指定辯護人  王國論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145、15158號、112年度偵字第2835、3158、3945、4827）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明德犯頂替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顏明德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顏明德為掩護其子顏紹宗、顏紹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竟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9日警詢時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均謊稱其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林地(GPS TWD97 X：225372.367，Y：0000000.621)獵殺1隻臺灣黑熊，以此方式隱避真正獵殺上開臺灣黑熊之人犯顏紹宗、顏紹恩而頂替之，足以妨害偵查機關偵查權行使及追訴犯罪之正確性。嗣顏明德及顏紹宗見事跡敗露而於偵查中供出實情。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明德坦承不諱（見偵一卷【卷別對照表詳如後】第333至334頁，偵二卷第203至205頁，本院卷一第335至350頁，本院卷二第159至181頁，本院卷三第221至246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相符（見警四卷一第97至102頁，偵二卷第119至122、253至256頁），並有同案被告顏紹宗陳報自白書（偵二卷第357至389頁）附卷可佐，綜上所述，足認被告顏明德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顏明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第1項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罪。
　㈡復按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顏明德與同案被告即被頂替人顏紹宗、顏紹恩係父子關係，此有被告顏明德及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99、203、303至304頁），被告顏明德所犯之頂替罪，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顏明德明知係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攜帶獵槍射殺臺灣黑熊，惟仍意圖使真正行為人隱避，而向前往處理之警察及檢察官表明其為行為人，以影響犯罪偵查之正確性，並妨害司法之公正性，所為並無可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顏明德於偵訊中即主動坦承犯行，且其係基於父子情誼犯下本案，並兼衡被告顏明德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自營民宿月收入新臺幣（下同）1、2萬元、目前務農及從事臨時工月收入1萬元、無負債、名下有土地之經濟狀況、及已婚、有3位成年子女、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見本院卷四第145頁）以及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下稱被告9人）所涉犯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均如附表所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杜偉豪、麥庸正均坦承有上開犯行，惟否認係基於營利目的所為等語；訊據被告包安榮堅詞否認有何如附表所示之犯行，辯稱：我沒有碰到丙熊，我去的時候丙熊已經死亡等語。經查：
　㈠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將非營利自用列為不罰之行為：　　　
　⒈按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行政罰代替、排除刑罰之方式，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為「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應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
　⒊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修法理由：「...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非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又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八日會銜核釋本條第一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包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非營利自用』行為，爰修正第一項，增列『非營利自用』之要件，納入原住民族非營利自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觀諸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理由：「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野生動物，包括『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惟原規定僅對原住民族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處以行政罰，為平衡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之尊重及野生動物之保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規範，爰修正序文，明定其適用於『野生動物』...三、又原住民族倘為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並非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範圍，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論處，併予敘明。」，可見本次修法係擴大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範圍，與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第1、3項之意旨相互呼應，而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亦係配合同法第21條之1之修法，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行政罰規範內。修正後第21條之1第1項「非營利自用」之範圍應指原住民族自用之情，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使用等情。進步言之，依同法第51條之1修法理由可知，僅於基於營利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才非屬野保法第21條之1所規範之除罪範圍，而應依同法第41條刑罰論處，此外均無刑罰之適用。是依體系及立法解釋下，原住民族基於營利目的以外之其他理由獵捕野生動物，均適用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
　㈡被告9人為原住民，本案之獵捕行為均係基於非營利自用，符合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⒈查本案被告9人均為魯凱族，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4、289、251、257、263、275頁，本院卷三第21、199、203頁）可參，而為原住民。被告9人將本案附表所示之獵物均帶回部落分配予其他族人，業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麥庸正於偵查及審理中自承（見偵一卷三第114至115頁，偵二卷二第310頁，偵二卷三第18頁，偵三卷第82頁，偵四卷第112、153至154頁，偵五卷第22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0頁），核與證人顏紹君、彭玉花、柯成哲、歐文明、盧春明、賴秋英於警詢之證述相符（見警一卷第147至149頁，警四卷一第361頁，警三卷第225至229、255至256、263至264頁，警六卷第71至72、75至76頁）。被告9人獵得附表所示之獵物後均帶回部落與親友分享及自己食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9人販賣如附表所示之獵物，可見被告9人獵捕係基於供己食用之非營利目的及其傳統文化而為獵捕，自與營利無關。依前所述，被告9人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不罰。至於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因丁熊有侵入部落吃族人狗而獵殺等情，惟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亦非為營利販售丁熊而獵殺之，又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基於保護部落族人而獵殺，應屬原住民族日常生活起居方式之文化，亦符合本次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所保障之範疇，是自有本條項之適用。另被告柯俊光獵殺甲熊部分，係因甲熊於其採集牛樟芝時向其方向靠近，被告柯俊光為避免受甲熊攻擊而射殺之，業據被告柯俊光於偵查中自承（見偵三卷第22頁），是被告柯俊光之行為亦符合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不罰之情。
　⒉又原住民族狩獵傳統，學習的不僅是狩獵知識與技巧，還包括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瞭解、各種動物習性、足跡、獵徑之分辨，並以尊敬自然與畏懼自然的態度，學習與山、森林、野生動物共同生存，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形成其人、物（包含動、植物）及土地相連結的特殊文化。依學者之觀察及研究，原住民族進行狩獵活動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祖靈會把他打獵的權利拿走，使他再也打不到獵物等等。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於山林中之野生動物之利用，既源於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生態與文化知識，並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參照）。雖檢察官論告認為原住民族並無獵殺黑熊之傳統文化，故被告9人無動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惟以此認定獵捕黑熊不符合傳統文化，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展現之精神及價值，與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不符，亦與釋字第803號解釋、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意旨有違。況被告9人所屬之大武部落，經學者研究大武部落過去曾視黑熊為禁忌獵物，惟隨西方信仰進入部落後，而有所改變，熊肉可以納貢給頭目，以此分享見證獵人戰功；其中獵得之黑熊骨骼會用來做頭飾，黑熊毛皮也會製成坐墊及頭飾，大武部落習俗更僅限於有獵過熊的獵人才有資格穿戴以熊皮製成的頭飾或側背袋，以此展現獵人之榮耀等情，有「原住民族部落民族動物利用之知識結構探討－以屏東五個部落為例」一文（見偵二卷三第459至460頁）附卷可參，可見被告9人基於其部落傳統文化狩獵黑熊，亦屬有據。
　㈢基上，本案被告9人之犯行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或3款之罪，均應不罰。
　㈣至於被告包安榮固否認有參與附表編號4之狩獵行為，然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於警詢中稱：包安榮、顏紹宗和麥永榮一同於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間及地點打獵而獵得丙熊，顏紹宗、包安榮後來載著丙熊和我碰面，並且一起把丙熊搬到我的得利卡箱型車上，後來我先載丙熊回部落，顏紹宗跟包安榮再回去山上載麥永榮等語（見警三卷第49至54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麥永榮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相符（見偵三卷第107至113頁，偵四卷第107至113頁），被告包安榮亦承認有去到現場，如非特地約好一同打獵，自無一同在現場之必要。惟即使如此，因被告包安榮、顏紹榮及麥永榮均非為營利目的而狩獵，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不罰規定，而無構成犯罪之情，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9人固有獵捕如附表所示之野生動物等情，然被告9人既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不構成如附表所示之罪，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規定，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案件就被告9人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犯行之犯罪事實，以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為由，移送本院併辦，然因此部分事實經本院諭知被告9人無罪，則上述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同一案件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將此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奕筑、周亞蒨、何致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吳悦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行為

		證據

		起訴罪名



		1

		柯俊光

		被告柯俊光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9年1月25日某時，持槍駕駛無車牌紅色藍哥吉普車，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巴油溪附近山區採草藥，嗣於同日19、20時許，發現1隻臺灣黑熊(性別無法辨識，疑似成年之熊，下稱甲熊)，遂持槍朝甲熊胸口射擊1槍後，再朝其頭部射擊1槍，致甲熊死亡。

		被告柯俊光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證人賴秋英、顏春福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同案被告手機相片擷圖、現場照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下稱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柯俊光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2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麥庸正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31日以辦理大武部落尋根活動之名義，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持槍前往屏東縣霧臺鄉來布安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殺臺灣水鹿4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被告麥永榮、麥庸正一同持槍，前往於屏東縣霧臺鄉隘寮北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得臺灣水鹿1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歐光夫、顏文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隊第七總隊扣案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收據、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手機、FB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112年1月17日屏輔農動字第11201882900號函、屏東縣霧臺鄉大武社區發展協會111年度大武部落發源地尋根活動實施計畫及屏東縣○○鄉○○○○鄉○○○0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10年5月20日林保字第1101701156號函、112年3月30日員警偵查報告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3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包經強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等5人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0年5月間某日傍晚，約定一同前往狩獵，前往即來布安溪畔後。被告顏紹宗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公熊，下稱乙熊)正走下山，被告麥永榮隨即持槍朝乙熊射擊1槍，乙熊中槍後發現前方危險，遂回頭往山上逃竄，被告顏紹宗見狀開第2槍，被告顏明德、包經強及顏紹恩於聽聞槍聲後趕赴現場，被告顏明德持槍朝乙熊射擊第3槍，被告包經強再補第4槍。嗣確認乙熊死亡後，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一同將獵得之乙熊搬上吉普車後車廂，由顏紹宗駕車搭載所有人一同回到上開停車處，被告顏紹宗改駕駛得利卡搭載被告顏紹恩、顏明德；被告麥永榮開吉普車搭載包經強及乙熊之死體，返回被告顏明德所開設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山上的家」民宿餐廳。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案號000000000）、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現場照片、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112年1月9日吳幸如教授訪談筆錄、黃美秀教授「台灣黑熊價多少？生態系功能與保育角色」一文、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12月20日新聞稿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4

		麥永榮、顏紹宗、包安榮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5日14、15時許，被告顏紹宗、麥永榮、包安榮，一同先前往隘寮北溪一處河床高灘地由被告麥永榮3天前所設置鋼製吊索陷阱(俗稱山豬吊)查看是否有獵物中陷阱。抵達後，被告麥永榮及顏紹宗發現鋼製吊索陷阱之處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母熊，下稱丙熊)其右前肢誤中鋼製吊索陷阱，被告麥永榮見狀立持槍朝丙熊腹部射擊1槍，丙熊中槍後趴在地面掙扎喘氣，被告顏紹宗趁機持槍朝其腹部射擊1槍，被告麥永榮填裝彈藥後再朝其頭部 補開1槍。嗣丙熊中彈死亡後，後到之被告包安榮即與麥永榮一同將陷阱中丙熊解開，再由被告顏紹宗扛起丙熊死體，被告包安榮打開吉普車之後車廂使被告顏紹宗將丙熊死體放置車內。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偵蒐照片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罪嫌。



		5

		顏明德

		被告顏明德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11年12月7日晚間，持槍前往水源地巡視水管時，獵殺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林食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6

		顏紹宗、顏紹恩

		被告顏紹宗及顏紹恩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許一同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處林地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尚未生育之母熊，下稱丁熊)在樹上，分別持槍朝丁熊之頭、頸部及右後肢共射擊3槍，致丁熊死亡。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顏紹宗與案外人柯嘉榮將獵得之丁熊夾在2人之間，以「三貼」及一路嬉鬧方式騎車影片擷圖、111年12月15、23日職務報告、111年12月26日偵查報告、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及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111年12月20日農衛試疫學研究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剖檢報告、農委會林務局112年3月8日林保字第1121606776號函、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卷別對照表】
		警一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字第1120001442號卷



		警二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三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四卷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一



		警四卷二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二



		警五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警六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保七八大刑0000000000號卷



		偵一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一



		偵一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二



		偵一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三



		偵一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45號卷四



		偵二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一



		偵二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二



		偵二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58號卷三



		偵三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一



		偵三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二



		偵三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5號卷三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58號卷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45號卷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27號卷



		本院卷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一



		本院卷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二



		本院卷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三



		本院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卷四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明德





            顏紹宗







上  二  人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顏紹恩





選任辯護人  江鎬佑律師

被      告  麥永榮





選任辯護人  湯雅竣律師

被      告  柯俊光





            包經強







            包安榮







            杜偉豪







            麥庸正





上  五  人

共      同

指定辯護人  王國論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145、15158號、112年度偵字第2835、3158、3945、4827）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明德犯頂替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顏明德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顏明德為掩護其子顏紹宗、顏紹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竟基於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9日警詢時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均謊稱其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林地(GPS TWD97 X：225372.367，Y：0000000.621)獵殺1隻臺灣黑熊，以此方式隱避真正獵殺上開臺灣黑熊之人犯顏紹宗、顏紹恩而頂替之，足以妨害偵查機關偵查權行使及追訴犯罪之正確性。嗣顏明德及顏紹宗見事跡敗露而於偵查中供出實情。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明德坦承不諱（見偵一卷【卷別對照表詳如後】第333至334頁，偵二卷第203至205頁，本院卷一第335至350頁，本院卷二第159至181頁，本院卷三第221至246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供述相符（見警四卷一第97至102頁，偵二卷第119至122、253至256頁），並有同案被告顏紹宗陳報自白書（偵二卷第357至389頁）附卷可佐，綜上所述，足認被告顏明德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顏明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第1項意圖使犯人隱避而頂替罪。

　㈡復按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顏明德與同案被告即被頂替人顏紹宗、顏紹恩係父子關係，此有被告顏明德及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99、203、303至304頁），被告顏明德所犯之頂替罪，應依刑法第167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顏明德明知係同案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攜帶獵槍射殺臺灣黑熊，惟仍意圖使真正行為人隱避，而向前往處理之警察及檢察官表明其為行為人，以影響犯罪偵查之正確性，並妨害司法之公正性，所為並無可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顏明德於偵訊中即主動坦承犯行，且其係基於父子情誼犯下本案，並兼衡被告顏明德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自營民宿月收入新臺幣（下同）1、2萬元、目前務農及從事臨時工月收入1萬元、無負債、名下有土地之經濟狀況、及已婚、有3位成年子女、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見本院卷四第145頁）以及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包安榮、杜偉豪、麥庸正（下稱被告9人）所涉犯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均如附表所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包經強、杜偉豪、麥庸正均坦承有上開犯行，惟否認係基於營利目的所為等語；訊據被告包安榮堅詞否認有何如附表所示之犯行，辯稱：我沒有碰到丙熊，我去的時候丙熊已經死亡等語。經查：

　㈠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將非營利自用列為不罰之行為：　　　

　⒈按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行政罰代替、排除刑罰之方式，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為「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應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

　⒊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修法理由：「...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非營利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又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八日會銜核釋本條第一項所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包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非營利自用』行為，爰修正第一項，增列『非營利自用』之要件，納入原住民族非營利自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觀諸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理由：「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野生動物，包括『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惟原規定僅對原住民族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處以行政罰，為平衡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之尊重及野生動物之保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規範，爰修正序文，明定其適用於『野生動物』...三、又原住民族倘為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並非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範圍，應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論處，併予敘明。」，可見本次修法係擴大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範圍，與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第1、3項之意旨相互呼應，而野保法第51條之1之修法亦係配合同法第21條之1之修法，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行政罰規範內。修正後第21條之1第1項「非營利自用」之範圍應指原住民族自用之情，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使用等情。進步言之，依同法第51條之1修法理由可知，僅於基於營利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才非屬野保法第21條之1所規範之除罪範圍，而應依同法第41條刑罰論處，此外均無刑罰之適用。是依體系及立法解釋下，原住民族基於營利目的以外之其他理由獵捕野生動物，均適用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

　㈡被告9人為原住民，本案之獵捕行為均係基於非營利自用，符合修正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

　⒈查本案被告9人均為魯凱族，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4、289、251、257、263、275頁，本院卷三第21、199、203頁）可參，而為原住民。被告9人將本案附表所示之獵物均帶回部落分配予其他族人，業據被告顏明德、顏紹宗、顏紹恩、麥永榮、柯俊光、麥庸正於偵查及審理中自承（見偵一卷三第114至115頁，偵二卷二第310頁，偵二卷三第18頁，偵三卷第82頁，偵四卷第112、153至154頁，偵五卷第222頁，本院卷三第239至240頁），核與證人顏紹君、彭玉花、柯成哲、歐文明、盧春明、賴秋英於警詢之證述相符（見警一卷第147至149頁，警四卷一第361頁，警三卷第225至229、255至256、263至264頁，警六卷第71至72、75至76頁）。被告9人獵得附表所示之獵物後均帶回部落與親友分享及自己食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9人販賣如附表所示之獵物，可見被告9人獵捕係基於供己食用之非營利目的及其傳統文化而為獵捕，自與營利無關。依前所述，被告9人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而不罰。至於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因丁熊有侵入部落吃族人狗而獵殺等情，惟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亦非為營利販售丁熊而獵殺之，又被告顏紹恩及顏紹宗基於保護部落族人而獵殺，應屬原住民族日常生活起居方式之文化，亦符合本次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所保障之範疇，是自有本條項之適用。另被告柯俊光獵殺甲熊部分，係因甲熊於其採集牛樟芝時向其方向靠近，被告柯俊光為避免受甲熊攻擊而射殺之，業據被告柯俊光於偵查中自承（見偵三卷第22頁），是被告柯俊光之行為亦符合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不罰之情。

　⒉又原住民族狩獵傳統，學習的不僅是狩獵知識與技巧，還包括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瞭解、各種動物習性、足跡、獵徑之分辨，並以尊敬自然與畏懼自然的態度，學習與山、森林、野生動物共同生存，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形成其人、物（包含動、植物）及土地相連結的特殊文化。依學者之觀察及研究，原住民族進行狩獵活動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祖靈會把他打獵的權利拿走，使他再也打不到獵物等等。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於山林中之野生動物之利用，既源於原住民族的傳統自然生態與文化知識，並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刑事判決參照）。雖檢察官論告認為原住民族並無獵殺黑熊之傳統文化，故被告9人無動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適用，惟以此認定獵捕黑熊不符合傳統文化，已然過度狹隘原住民狩獵所展現之精神及價值，與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住民族狩獵時會打獵到什麼獵物，都是恩賜，不可浪費；每一次打獵到什麼獵物，事先不可預測也不能探知，這樣的行為是對土地與自然的不知感恩」不符，亦與釋字第803號解釋、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修法目的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意旨有違。況被告9人所屬之大武部落，經學者研究大武部落過去曾視黑熊為禁忌獵物，惟隨西方信仰進入部落後，而有所改變，熊肉可以納貢給頭目，以此分享見證獵人戰功；其中獵得之黑熊骨骼會用來做頭飾，黑熊毛皮也會製成坐墊及頭飾，大武部落習俗更僅限於有獵過熊的獵人才有資格穿戴以熊皮製成的頭飾或側背袋，以此展現獵人之榮耀等情，有「原住民族部落民族動物利用之知識結構探討－以屏東五個部落為例」一文（見偵二卷三第459至460頁）附卷可參，可見被告9人基於其部落傳統文化狩獵黑熊，亦屬有據。

　㈢基上，本案被告9人之犯行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或3款之罪，均應不罰。

　㈣至於被告包安榮固否認有參與附表編號4之狩獵行為，然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於警詢中稱：包安榮、顏紹宗和麥永榮一同於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間及地點打獵而獵得丙熊，顏紹宗、包安榮後來載著丙熊和我碰面，並且一起把丙熊搬到我的得利卡箱型車上，後來我先載丙熊回部落，顏紹宗跟包安榮再回去山上載麥永榮等語（見警三卷第49至54頁），核與同案被告顏紹宗、麥永榮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相符（見偵三卷第107至113頁，偵四卷第107至113頁），被告包安榮亦承認有去到現場，如非特地約好一同打獵，自無一同在現場之必要。惟即使如此，因被告包安榮、顏紹榮及麥永榮均非為營利目的而狩獵，自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不罰規定，而無構成犯罪之情，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9人固有獵捕如附表所示之野生動物等情，然被告9人既均符合修正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除罪規定，不構成如附表所示之罪，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規定，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29、5530、5531、5532、5533、5534號案件就被告9人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犯行之犯罪事實，以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為由，移送本院併辦，然因此部分事實經本院諭知被告9人無罪，則上述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無同一案件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理，自應將此併辦部分退回檢察官，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奕筑、周亞蒨、何致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詹莉荺

　　　　　　　　　　　　　　　　　　法　官　吳悦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行為 證據 起訴罪名 1 柯俊光 被告柯俊光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9年1月25日某時，持槍駕駛無車牌紅色藍哥吉普車，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巴油溪附近山區採草藥，嗣於同日19、20時許，發現1隻臺灣黑熊(性別無法辨識，疑似成年之熊，下稱甲熊)，遂持槍朝甲熊胸口射擊1槍後，再朝其頭部射擊1槍，致甲熊死亡。 被告柯俊光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紹恩、證人賴秋英、顏春福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同案被告手機相片擷圖、現場照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下稱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 被告柯俊光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2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麥庸正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月31日以辦理大武部落尋根活動之名義，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持槍前往屏東縣霧臺鄉來布安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殺臺灣水鹿4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被告麥永榮、麥庸正一同持槍，前往於屏東縣霧臺鄉隘寮北溪上游處一帶狩獵，並於當日及翌日(即111年2月1日)共獵得臺灣水鹿1隻及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歐光夫、顏文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隊第七總隊扣案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收據、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手機、FB擷圖、現場照片、屏東縣政府112年1月17日屏輔農動字第11201882900號函、屏東縣霧臺鄉大武社區發展協會111年度大武部落發源地尋根活動實施計畫及屏東縣○○鄉○○○○鄉○○○0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10年5月20日林保字第1101701156號函、112年3月30日員警偵查報告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杜偉豪、麥永榮及麥庸正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3 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包經強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等5人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0年5月間某日傍晚，約定一同前往狩獵，前往即來布安溪畔後。被告顏紹宗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公熊，下稱乙熊)正走下山，被告麥永榮隨即持槍朝乙熊射擊1槍，乙熊中槍後發現前方危險，遂回頭往山上逃竄，被告顏紹宗見狀開第2槍，被告顏明德、包經強及顏紹恩於聽聞槍聲後趕赴現場，被告顏明德持槍朝乙熊射擊第3槍，被告包經強再補第4槍。嗣確認乙熊死亡後，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一同將獵得之乙熊搬上吉普車後車廂，由顏紹宗駕車搭載所有人一同回到上開停車處，被告顏紹宗改駕駛得利卡搭載被告顏紹恩、顏明德；被告麥永榮開吉普車搭載包經強及乙熊之死體，返回被告顏明德所開設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山上的家」民宿餐廳。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查報告（案號000000000）、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現場照片、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112年1月9日吳幸如教授訪談筆錄、黃美秀教授「台灣黑熊價多少？生態系功能與保育角色」一文、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12月20日新聞稿 被告顏明德、顏紹恩、顏紹宗、麥永榮及包經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4 麥永榮、顏紹宗、包安榮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5日14、15時許，被告顏紹宗、麥永榮、包安榮，一同先前往隘寮北溪一處河床高灘地由被告麥永榮3天前所設置鋼製吊索陷阱(俗稱山豬吊)查看是否有獵物中陷阱。抵達後，被告麥永榮及顏紹宗發現鋼製吊索陷阱之處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母熊，下稱丙熊)其右前肢誤中鋼製吊索陷阱，被告麥永榮見狀立持槍朝丙熊腹部射擊1槍，丙熊中槍後趴在地面掙扎喘氣，被告顏紹宗趁機持槍朝其腹部射擊1槍，被告麥永榮填裝彈藥後再朝其頭部 補開1槍。嗣丙熊中彈死亡後，後到之被告包安榮即與麥永榮一同將陷阱中丙熊解開，再由被告顏紹宗扛起丙熊死體，被告包安榮打開吉普車之後車廂使被告顏紹宗將丙熊死體放置車內。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被告顏紹宗手機擷圖、偵蒐照片 被告麥永榮、顏紹宗及包安榮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罪嫌。 5 顏明德 被告顏明德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11年12月7日晚間，持槍前往水源地巡視水管時，獵殺臺灣野山羊1隻。 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林食物種鑑定書 被告顏明德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6 顏紹宗、顏紹恩 被告顏紹宗及顏紹恩共同基於違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8日14、15時許一同前往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某處林地發現1隻臺灣黑熊(經辨識為成年尚未生育之母熊，下稱丁熊)在樹上，分別持槍朝丁熊之頭、頸部及右後肢共射擊3槍，致丁熊死亡。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顏明德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被告顏紹宗與案外人柯嘉榮將獵得之丁熊夾在2人之間，以「三貼」及一路嬉鬧方式騎車影片擷圖、111年12月15、23日職務報告、111年12月26日偵查報告、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及112年2月6日屏科大研字第1120001409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111年12月20日農衛試疫學研究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剖檢報告、農委會林務局112年3月8日林保字第1121606776號函、  被告顏紹宗、顏紹恩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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